
國立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理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9.22)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二條 研發成果之權利歸屬 

一、(略) 

二、前項所稱「職務上完成之

研發成果」，係指下列研究發

展所獲得之成果： 

(一)至(四)(略) 

(五)前項之成果包含著作權、專

利權、電路布局權及其他智慧

財產權。 

第二條 研發成果之權利歸

屬 

一、(略) 

二、前項所稱「職務上完成

之研發成果」，係指下列研

究發展所獲得之成果： 

(一)至(四)(略) 

 

新增第二項第五款，

羅列研發成果之範

圍。 

第三條 承辦單位 

本辦法所稱之承辦單位為產學

合作營運總中心智財技轉組，

統籌辦理本校研發成果專利申

請、維護、收益分配、利益迴

避、技術移轉與推廣等管理相

關事務，並得就其業務範圍內

之行政流程及作業細則制定相

關規範。 

第三條 承辦單位 

本辦法所稱之承辦單位為產

學合作營運總中心智財技轉

組，統籌辦理本校研發成果

專利申請、維護、收益分配、

利益迴避、技術移轉與推廣

等管理相關事務。 

為因應科技部科部產

字第1040030122號函

要求有關授權流程、

讓與、終止維護流程

需明訂流程規範，故

就本辦法授權承辦單

位自行訂立相關行政

作業規範。 

第四條 科技權益委員會之組

成與功能 

一、 為辦理本校研發成果管

理及運用相關業務，應成

立科權會。其職掌如下： 
(一) 專利申請及技術移轉

之政策性規劃； 
(二) 專利讓與之核備及放

棄維護案件審議； 
(三) 非職務上發明、爭議性

及特殊案件之審議； 
(四) 制定與修正「國立清華

大學專利管理作業要

點」、「國立清華大學

研發成果利益迴避管

理規範要點」； 
(五) 其他相關事宜。 

二、 (以下略) 

第四條 科技權益委員會之

組成與功能 

一、 為辦理本校研發成果

管理及運用相關業務，

應成立科權會。其職掌

如下： 
(一) 專利申請及技術移

轉之政策性規劃； 
(二) 專利讓與及放棄維

護案件審議； 
(三) 非職務上發明、爭議

性及特殊案件之審

議； 
(四) 制定與修正「國立清

華大學專利管理作

業要點」； 
(五) 其他相關事宜。 

二、 (以下略) 

1. 專利讓與案件現行

做法係由研發成果

讓與會議核准後，

報請科權會公告讓

與 (規範於國立清

華大學專利管理作

業要點第七點第四

項)，故依據現行做

法修正本條第一項

第二款，將讓與案

件加註為經科權會

核備。 
2. 因應經濟部之要求

於本條第一項第四

款增訂科權會執掌

「國立清華大學研

發成果利益迴避管

理規範要點」之制

訂與修正。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益分

配 
一、 (略) 
二、 (略) 
 
 
 
 
三、該技術移轉或授權之研發

成果，若為受政府機關之

補助、委託或出資而進行

研究計畫所獲得之研發成

果者，應依「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或其他法令規定

之比例繳交權益收入予資

助機關。 
 
四、本校研發成果所取得之權

益收入 (以合約總金額認

定，包括但不限於授權金、

技轉金、權利金、衍生利益

金、獎勵金、激勵金、先期

技轉金、產學合作案中提列

之既有技術授權金及計畫

研發成果權利移轉金)，依

規定扣除專利費用、第一項

之委託推廣服務費及第三

項之上繳政府單位金額

後，依下列比例分配之：技

術發明人代表 50%、校方

40%、院 0.45%、系所或中

心 2.55%、承辦單位 7%。 
五、……，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六、……，不受本法第十三條

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七、(略) 
八、(略) 
九、(略)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益

分配 
一、 (略) 
二、 (略) 
三、權益收入為專利授權

或讓與時，須先扣除專利

費用，再依本條第五項之

比例分配。 
四、該技術移轉或授權之研

發成果，若為受政府機

關之補助、委託或出資

而進行研究計畫所獲得

之研發成果者，應依「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或

其他法令規定之比例繳

交權益收入予資助機

關。 
五、本校研發成果經技術移

轉或授權所取得之權益

收入(以合約總金額認

定，包括但不限於授權

金、技轉金、權利金、

衍生利益金、獎勵金、

激勵金)，依規定扣除第

一項及第四項之金額

後，依下列比例分配

之：技術發明人代表

50%、校方 40%、院

0.45% 、 系 所 或 中 心

2.55%、承辦單位 7%。

 
六、……，不受本法第十三

條第五項規定之限制。 
七、……，不受本法第十三

條第五項規定之限制。 
八、 
九、 
十、(略) 

1. 原條文第三項刪

除，內容併入原第

五項 (修正後第四

項)。 
2. 第四項內文與第一

項重複部分刪除，

上繳政府規定原列

於第四項因條項調

整修正為第三項。

3. 第四項增列產學合

作中所列之既有技

術授權金等之理由

在於，產學合作自

99 年起試行於計畫

經費中提列總經費

15%之既有技術授

權金，並自 101 年

1 月起全面實施。 
4. 惟此方案中所列之

既有技術授權金，

其性質雖等同於技

術授權金，惟當初

以簽呈試行時，為

推廣本方案另訂有

其他分配比例。 
5. 現此方案經試行後

已常態進行，應與

本辦法中所規定之

技術移轉授權金適

用同一分配方式及

比例。 
6. 另於五項增修應扣

除之項目名稱。 
7. 原第六項及第七項

內文中提到有關

「第十三條第五

項」之部分修正為

「第十三條第四

項」。 
8. 第三項以下因應原

第三項刪除，項次

遞補。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第十八條  科技部績優技術移
轉中心獎助金運用方式 

科技部補助本校技術移轉單位
之獎助金均使用於研發成果管
理及推廣相關用途，本校並提
列不低於核定獎助金額配合款
共同支應技術移轉中心營運。 

第十八條  行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績優技術移轉中心獎
助金運用方式 

國科會補助本校技術移轉單
位之獎助金均使用於研發成
果管理及推廣相關用途，本
校並提列不低於核定獎助金
額配合款共同支應技術移轉
中心營運。 

國科會已更名為科技
部 

 


